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

餐飲管理學系自我評鑑報告

導論
餐飲管理學系之歷史沿革
康寧大學（以下簡稱「本校」）「餐飲管理學系」（以下簡稱「本系」）原名為「食品餐飲管理學系」，創立於民國91年，設日間學士班及進修學士班。民國96年增設碩士班。民國99年更為今名，分設日間大學部、進修學士班及碩士班。
自我評鑑過程
根據「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」之《105 年度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施計畫》所示評鑑目的、特色、原則、項目及時程，配合特色發展需求，以及依據《康寧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》（附件0-1）與《康寧大學餐飲管理學系自我評鑑辦法》（附件0-2），本系實施自我評鑑（以下簡稱「自評」）過程如下：
（一）準備與設計：
為提供自評作業、步驟和設計之相關建議，在校長公開支持並承諾投入資源下，本校成立「前置評鑑計畫小組」負責自評準備、設計及內部教育工作，同時舉辦數場「系所評鑑研習課程」（諮詢並邀訪相關經驗人士），積極推動全校成員投入參與，並提升整體受評準備意識和水平。
（二）組織：
依據「前置評鑑計畫小組」規劃建議，校級設置「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」，受評系所成立「評鑑指導委員會」。前者負責校務層級評鑑工作的統合與協調；後者負責系所自評工作之具體規劃、協調及執行。
本系成立之「評鑑指導委員會」，由系主任擔任召集人，專任教師、組員與學生代表，依評鑑項目分為五個「工作小組」，負責該組資料準備、整理分析與自評報告撰寫等工作（參見【表0-1】本系自評工作組織編制之成員、分工與任務）。

【表0- 1】本系自評工作組織編制之成員、分工與任務
	組織編制
	召集人
	成員
	分工與任務

	評鑑指導委員會
	系主任
	梁哲豪
張承晉
顏文俊
	負責教育訓練、資料蒐集、資源取得、溝通協調、任務分工和編組等事宜，並召集各工作小組報告及分享自評工作進度與相關資訊。

	第一工作小組
	馮良榮
	洪美珠
	負責評鑑項目一所需資料之蒐集、彙整及該項目自評報告撰寫。

	第二工作小組
	梁哲豪
	李學愚
	負責評鑑項目二所需資料之蒐集、彙整及該項目自評報告撰寫。

	第三工作小組
	張承晉
	魏立璟
	負責評鑑項目三所需資料之蒐集、彙整及該項目自評報告撰寫。

	第四工作小組
	顏文俊
	張秀杏
	負責評鑑項目四所需資料之蒐集、彙整及該項目自評報告撰寫。

	第五工作小組
	張世強
	劉凱妘
	負責評鑑項目五所需資料之蒐集、彙整及該項目自評報告撰寫。


（三）執行：
    在「評鑑指導委員會」支持與協調下，由「工作小組」根據任務分工，針對各具體評鑑項目及指標，從事現況評估、改善措施、資料蒐集與分析，負責撰寫自評報告初稿並持續予以修正。
（1） 辦理第一次自評：
    為瞭解自評報告完善程度並作為持續修正與改善之準據，本系特於104學年度第二學期初（105年1月）辦理第一次自評，聘請一位具有餐飲專業領域之校外自評委員（洪端良：義守大學廚藝學系副教授暨系主任），模擬正式評鑑程序，針對自評報告與系務運作提出各項改善建議。
（2） 辦理第二次自評：
    針對第一次自評改善建議進行修正後，為進一步瞭解自評報告完善程度並作為持續修正與改善之準據，本系更於104學年度第二學期末（105年6月）辦理第二次自評，分別聘請二位自評委員，一位學界委員（蘇家愷：南臺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教授），一位業界委員（王志文：羅森餐飲規劃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、可利亞餐飲連鎖集團廚師長、高雄市農業局蓮潭旗艦店廚藝創意總監、內政部職訓局專案主廚、和春技術學院餐飲管理系兼任專技教師），模擬正式評鑑程序，針對自評報告與系務運作提出各項改善建議。
（四）結果討論與撰寫：
    綜合根據校級「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」、系所「評鑑指導委員會」與「工作小組」、二次自評委員及其它相關協力單位之回饋意見，修正自評報告並提出最終版本（【表0-2】本系評鑑實施暨自評準備時程表）。
